
《光伏制造行业规范条件（2021 年本）》 

 

3 月 11 日，工信部发布《光伏制造行业规范条件（2021 年本）》

（以下简称《规范条件》），提出引导光伏企业减少单纯扩大产能的光

伏制造项目，加强技术创新、提高产品质量、降低生产成本。新建和

改扩建多晶硅制造项目，最低资本金比例为 30%，其他新建和改扩建

光伏制造项目，最低资本金比例为 20%。 

《规范条件》）明显光伏制造企业应具备以下条件：在中华人民

共和国境内依法注册成立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；具有太阳能光伏产品

独立生产、供应和售后服务能力；每年用于研发及工艺改进的费用不

低于总销售额的 3%且不少于 1000 万元人民币，鼓励企业取得省级以

上独立研发机构、技术中心或高新技术企业资质；申报符合规范名单

时上一年实际产量不低于上一年实际产能的 50%。 

 

附件 1：光伏制造行业规范条件（2021 年本）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